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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 2009年能源效益 (產品標籤 )條例 (修訂附表 )令》  
小組委員會  

 
因應 2009年 12月 1日會議席上所作討論  

而須採取的跟進行動一覽表  
 

 

(1) 說明把洗衣機的門檻定為額定洗衣量不超過 7公斤和把抽濕

機的門檻定為額定抽濕量不超過每日 87公升的理據，以及會

否考慮因應委員和團體代表的意見，調整該兩個門檻。  
 
(2) 考慮為舊慳電膽收集站提供標籤，讓市民更清楚知道其位

置。政府當局亦須說明可如何確保從收集站收集的舊慳電膽

在棄置前會運往化學廢物處理中心妥善處理，以及化學廢物

處理中心的處理量足以處理在強制性能源效益標籤計劃實施

後，預計會增加的舊慳電膽數量。  
 
(3) 考慮在全港進行有毒水銀測試，避免該種化學品因舊慳電膽

處置不當而不慎向環境釋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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